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2013年11月29日 星期五

T07

双峰县 中 医 医 院 于 1964 年 6 月 建
院，在各级政府及卫生中医药管理部门
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现已发展成
为双峰县中医、 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康
复、科研、教学、中医特色浓厚的复合
型医院。

医院占地23亩， 建筑面积 10090平方
米，编制床位300张，实际开放床位248张，
年门诊量7万余人次，年住院病人1.2万余
人次。 病床使用率98%， 现有职工347人
（正式在编人员239人）， 其中， 高级职称
20人，中级职称90人，设有28个临床、医

技、职能科室。医院能够运用中医、西医、
中西医结合多种方法诊治各种常见、多
发、疑难复杂病症。治疗中风、心血管病、
肝病、风湿病、皮肤病等有独特优势和疗
效。能够开展外科、骨伤、肛肠、妇产、眼、
耳鼻喉、口腔等各科的高难度手术，其开
展的微创颅内血肿清除术、腹腔镜微创手
术、颅内肿瘤切除术、膀胱肿瘤切除术等技
术项目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医院拥有万元以上大型设备C型臂
X光机、6排全身螺旋CT、 数字胃肠机、
DR、 大型彩色B超、 腹腔镜、 最新心功

能、肺功能检测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颈颅彩色多普勒、超声乳化仪、心电工作
站、电脑牵引床、电子胃镜、电子结肠镜
等50余台（件）。配有中医诊疗设备2百
余万元，固定资产总值5千多万元。近几
年， 在国家及省级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
50余篇。

现有重点专科5个，其中省级重点专科2
个：心血管专科、骨伤科；市级重点专科3个：
针灸科、肿瘤科、肺病科，针灸科已发展床位
20余张，因中医特色突出、社会效益显著而
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农村医疗机构

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医院被评为娄底市
示范中医医院。 ■胡林宪 王惠端

双峰县中医医院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邵湘宁（左）在
院长胡永东的陪同下，视察双峰县中医医院。

平整的田地间油菜青翠， 长势茂盛；纵
横交织其间的机耕道和沟渠错落有致，入目
成景；新建的灾民安置区南北通透，亮堂暖
和……这是记者近日在双峰县杏子铺镇虎
塘村看到的一派生机勃勃的初冬农村景象。

村支书陈建文坦言，3年前，村子里遭遇
过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但虎塘村村民在当
地党委、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下，战天斗地、同舟
共济， 用3年时间使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据介绍，2010年灾害发生当初，虎塘村的不
少群众悲观绝望，尤其疑惑今后土地还能不能
耕种。双峰县国土资源局为该村迅速成功申报
实施了灾毁土地整理项目。 工程总投资1000
万元，开挖疏浚渠道约20.85公里，修机耕路约
20.38公里，增设涵管约8800米，整修山塘4口，
基础设施得到彻底改善； 土地平整面积约400
亩，新增耕地面积约50亩，由于单产提高和
面积增加，每年可增产粮食206000公斤。当
初疑惑开发了土地没人耕种，没想到现在成
了香饽饽，群众争先要求耕种。

虎塘村只是近年来双峰县扎实开展土
地开发整理， 大力做强农业产业的一个缩
影。据悉，在娄底市2012年度土地开发与综

合整理项目评比活动中，双峰县国土资源局
勇摘桂冠。2013年，该县又争取省市投资的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10个，还成功申报为全省
娄邵盆地基本农田改造重大工程和全国高
标准建设基本农田示范县，计划投资金额达
12.5亿元，仅此一项，预计可新增耕地15000
亩。双峰县结合上级的要求和规范，因地制
宜，较好地摸索出了一条规范实施土地开发
整理项目的成功之道。

土地开发整理由于涉及村组、 村民多，
施工场面大，施工周期长，农民虽然盼望进
行土地开发整理，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
产环境，增加耕地面积，但为了眼前利益不
顾全局的大有人在。为此，该县始终把项目
区群众思想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工作开
展之前， 首先想到的是群众思想如何做，而
不是工作急着如何干。

“只有群众的思想‘通’了，工作的路子
才能‘活’”。双峰县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人员
如是说。

双峰县国土资源局采取召开群众会、动
员会的形式面对面地宣传有关政策，讲解国
土知识，分析县情、村情，有针对性地排除群
众思想疑虑，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支持土地
开发整理工作。

为了便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建设，预
防工程领域腐败现象，双峰县规定所有项目的
发包均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落实施工单位。

同时，按照工程招投标要求，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诚信择优”的原则，认真搞好

招投标工作。通过组织技术人员按标准格式编
写招标书、在媒体上发布项目招标公告、调查
核实投标单位的实力、合理制定标底并严格保
密、组织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单位或候选中标
单位、 邀请纪检和监察部门参与监督等举措，
确保招标、投标、评标、定标工作的严肃性。

双峰县国土资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实
行阳光操作，把好“招投标关”，使一批技术
力量强、信誉好的施工单位中标建设，确保
了工程质量。

为确保工程质量，双峰县专门聘请有资
质的监理公司作为项目工程质量的监理单位，
进行质量监督。双峰县土地开发整理局还将指
派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跟踪检查，对每一项
工程都进行随机抽查，参照规划设计和施工图
纸进行施工监督，按照设计标准对施工中的材
料取样检验，实行工程监理周报制、实施单位
月报制，严格推行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

据介绍，各分项工程以每200亩为验收
单位，验收合格后方可转入下段工作，否则
立即返工，且不计工程量，切实提高工程建
设的质量和水平。

加强资金管理是项目顺利实施的重要
手段。双峰县国土资源局按照资金管理的有
关规定，对项目资金建立专门账户，实行专
人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对资金的拨付使用严格按照规定的程
序，执行“先申报后审核再批准”原则。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保证资
金使用的合理和安全。规范入账票据和科目

设置，严格现金支出管理，避免现金支付。

双峰县高度重视土地开发整理后集体土地
权属调整工作，成立了土地权属调整领导小组。
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 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任副组长，项目涉及乡镇主要领导为成员，具体
负责项目实施后集体土地权属调整有关工作。

进行土地整理前确权登记。 主要包括：
项目区内宗地的类型、数量、质量；土地权利
人的类型、数量；原有土地的确权登记发证。
土地权属现状调查完成后，项目管理单位应
就土地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作为整理后土地
分配方案的参考或修正依据。

逐个项目制定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据介绍，2012年，双峰县国土资源局通
过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年、作风建设
巩固年、行政效能建设提升年“三大”活动，
确保了班子建设明显给力、队伍素质明显增
强、履职能力明显提高、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为“实干”营造了正气。

多年来，双峰县国土资源局通过采取一
系列措施，激励干部职工在本职岗位上奋发
有为，努力铸造一支具有良好素质和旺盛干
劲的国土资源干部队伍。作为二级单位的双
峰县土地开发整理局， 以规范工作人员政治
理论学习、业务技能培训、预防腐败教育等为
抓手，帮助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使队伍始终保持良好的综合素
质。同时，建立完善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制度，
促使全局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确保了工
作质量。

坚持专账管理，规范资金使用

整理土地惠民生 长使山河添秀色
———双峰县大力实施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成效卓著

【成绩档案】
双峰县自2003年开始实施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10年间已经实施项目35
个，涉及16个乡镇约200余村，面积约
7600公顷，总投资约21300万元；共实
施开发项目约70个，投资约2500万元，
完成新增耕地面积约449公顷，为改善
该县农业生产条件， 保障和提高粮食
生产能力，实现耕地占补动态平衡，确
保县域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记者 谢能武 通讯员 王国友 广泛宣传动员，高度统一认识

坚守公开招投标，实行阳光操作

严格施工监理，确保工程质量

谨慎调整权属，维护农民利益

建设效廉队伍，营造“实干”正气

商誉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
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
价值，或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
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如
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化价
值。商誉是企业整体价值的组成部
分。在企业合并时，它是购买企业
投资成本超过被并企业净资产公
允价值的差额。

商誉对于现代企业来说，有着
异乎寻常的作用，但是却容易受到
轻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
竞争的加剧，高新技术不断渗透企
业，企业的资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无形资产急剧上升，达到了
举足轻重的地位。
企业面临着诸多商誉侵权行为

企业所面临的商誉侵权行为
形式多样，但都不能改变其侵权违
法的本质。

比较多见的是出现在比较广

告、产品宣传、产品促销等经营活
动中的诽谤、诋毁行为。如利用散
发公开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刊登
对比性广告、 声明性广告等形式,
制造、 散布贬损竞争对手商业信
誉、商品声誉的虚假事实;或在对
外经营过程中,向客户及消费者散
布虚伪事实,贬低竞争对手的商业
信誉或商品声誉;�或组织人员,以
顾客或消费者的名义,向有关经济
监督管理部门作关于竞争对手产
品质量低劣、服务质量差、侵害消
费者权益等情况的虚假投诉,以增
加竞争对手的社会投诉量,从而达
到贬低其商业信誉的目的等等。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擅自使用
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
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
名,�在商品上伪造或冒用认证标
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
地等,这些行为不仅构成对他人的

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侵害,而且也
损害了权利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
声誉,构成了对商誉权的侵害。

商标的反向假冒,�是经营者
未经商标权利人的许可,将他人商
品的商标去除后换上自己的商标,
将他人的商品冒充自己的商品出
售。假冒者在不当利用他人商品而
获得非法利益的同时,替代产品的
商品声誉被盗用了。

商标淡化,是在非类似商品上
使用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
志,或是以一种降低商标区别性的
方式使用该驰名商标,导致该驰名
商标的市场形象模糊或是价值贬
损的行为。 商标淡化行为削弱、冲
淡了他人商标的显著性和识别性,
而商标是商誉的载体之一,寄托着
企业全部的商誉。
保护商誉权完全有法可依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法律

体系的逐渐健全，侵害商誉权的法
律责任也完全能够得到保障。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布以
前,我国对法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
声誉的法律保护, 主要体现在
1986�年通过实施的《民法通则》
中。该法第5�章“人身权” 一节中
专门规定了法人名誉权、 荣誉权。
但这项规定将上述权利归类于非
财产权,这与发生在工商业活动中
的商誉权有很大差别。因此,仅仅
以法人名誉权制度来代替商誉权
的专门保护是不够的。1993�年通
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维护市
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
展的原则出发,对侵害商誉权的行
为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该法第14�
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
伪事实, 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
誉、商品声誉”。这一规定为我国保
护商誉权,制裁侵害商誉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
我国目前对商誉权的保护大

抵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即对侵害
商誉的行为,或确认为侵害法人人
格权的行为,�或视为不正当竞争
的行为。

关于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可依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
定,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要求
行为人赔偿损失。给他人造成重大
损失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则可以
依据《刑法》 第221�条的规定,即
“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 损害他人
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
成重大损失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单处罚金”, 进一步追究行为
人的刑事责任。

■本报综合

商誉侵权行为层出不穷
企业须用好法律手段保障权益


